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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政务〔2024〕6 号

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、昆明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巩固

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工作成效，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维护

公平竞争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，现将《安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招

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常态化征集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安宁市政务服务管理局

2024 年 4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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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

境长效机制，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贯彻落实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和省、昆明市及安宁市

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要求，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增

强企业发展活力，有效解决交易主体在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的问

题线索和意见建议，巩固公共资源交易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建

设成果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畅通招标投标异议渠道

各行政监督部门要指导督促依法必招项目招标人，在资格预

审公告、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中公布招标人和招

标代理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以及异议的提出方式和渠道，并须依

法及时答复和处理有关主体依法提出的异议。结合我市全面实行

全流程电子招标投标情况，所有进场招标项目均可通过云南省公

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在线提出异议并进行答复。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局、市工科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

局、市交运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务局、市政务服务局

（二）健全投诉处理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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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行政监督部门在本单位的门户网站公开招标投标领域投

诉信息常态化征集联系电话及渠道，并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类负

责”的原则，及时办理、主动反馈。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局、市工科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

局、市交运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务局、市政务服务局

（三）建立意见征集长效机制

通过以上渠道，常态化征集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的意

见建议，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及时采纳合

理的意见建议，不断改进管理、优化服务。

针对各交易主体反馈的热点、难点问题成立工作专班，由市

政务服务局负责收集汇总征集的意见建议，建立清单台账，涉及

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应第一时间转至相关单位办理答复。对问题实

施“清单式”办结答复制度，问题诉求要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，

能当日回复的务必当日回复完毕；不能直接回复处理的，应准确

记录并做好解释工作，力求 5 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；对于无法立

即答复解决的，转办相关单位，实行挂账销号、跟踪指导督办。

问题收集、处理后于每季度月末形成意见建议征集情况报告对外

进行公示。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局、市工科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

局、市交运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务局、市政务服务局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行政监督部门要高度重视招标投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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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工作的重要性，提高思想认识，落实

工作责任，坚决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坚持平等准入、公正监管、

开放有序、诚信守法的有关要求，形成高效规范、公平竞争的招

标投标市场环境。

（二）严格任务落实。市政务服务局要切实履行牵头职责，

协调本级招标投标有关行政监督部门，结合部门职能职责，分别

逐项细化工作措施，大力推进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问题线

索常态化机制。各招标投标有关行政监督部门，既要积极配合牵

头部门工作，落实自身任务，还要指导各自监督领域部门开展工

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各项任务完成。

（三）巩固常态化成果。各行政监督部门要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要求，抓好事中、事后监管，加大对破坏公平竞争的违法违

规行为惩处力度，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

整治成果。结合工作实际，持续完善工作机制，改进工作方式，

优化管理和服务水平，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

抄送：昆明市政务服务管理局，安宁市委政策研究室（改革办）。

安宁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2024 年 4 月 9 日印发


